114.12.01(下午)_巡察法務部-修
監察院中央機關巡察報告
一、巡察機關：法務部
二、巡察時間：114年12月1日(下午)
三、巡察委員：高涌誠委員 (召集人)、王美玉委員、王麗珍委員、林郁容委員、紀惠容委員、范巽綠委員、施錦芳委員、浦忠成委員、郭文東委員、張菊芳委員、葉宜津委員、賴鼎銘委員，共計12人。
四、巡察重點：法務部暨所屬業務執行情形
五、巡察紀要：
司法及獄政委員會114年12月1日下午，由召集人高涌誠委員及監察委員等11人赴法務部巡察，聽取鄭銘謙部長業務簡報，並由該部所屬檢察司、矯正署、保護司及法制司等主管人員，分別就「避免違反偵查不公開之執行現況」、「行刑累進處遇制度改革」、「更生保護業務之辦理情形」及「兩公約之法務部待辦事項未完成部分之續處情形」等專題報告後，進行綜合座談及意見交流。
召集人高涌誠委員表示，法務部現正面臨極大困難及不斷地因應全新的挑戰，無論是詐騙案件，甚至是共諜滲透、跨國集團的洗錢案等國安案件，雖仍有精進改善之處。但法務部積極努力研訂各種法規，諸如：因應憲法解釋修正「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後執行殘刑及不得假釋」；研訂「餽贈罪及影響力交易罪」、「資恐防制法」；研修「行政程序法」與「民法」有關子女懲戒規定；廢止行刑累進處遇制度等重大改革，本會極予肯定。
與會巡察委員分別就高檢署有罪確定案件審查會應增加外部委員的占比，以提高審查公平性及信賴感、少年矯正的處遇計畫欠缺復歸完整規劃，且硬體環境不佳亟待改善、矯正署於明德外役監的受刑人科技設備輔助監控試辦計畫及延續計畫的辦理成效，及相關科控設備應用於性侵案受刑人的可行性評估、刑法修正草案無期徒刑不得假釋規定涉及酷刑疑義、證據監管及保管制度之「司法聯盟鏈共同驗證平台」推廣跨機關合作應用、國際司法互助協定簽訂與困境、推動讓民眾有感的司法改革、政風單位內控機制的提升、高等法院因詐騙案量驟增擬停分案4個月，後續效應如何因應、太子詐騙集團偵查監控與金流通報警示處理等有關議題提出詢問與建言。
另召集人高涌誠委員亦就刑法修正草案中部分無期徒刑案件不得假釋，等同剝奪希望權，造成矯正機關管理上的挑戰，後續應如何因應、高檢署於司法精神病院建置的去識別化紅外線環境監控系統應評估擴展應用於監所，以提高預算使用效能、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就檢察機關在實務執行上遭遇的問題，應積極促使司法院檢討法規；另，矯正署應積極就更生保護結合階段處遇計畫，達成社會復歸目的；此外中共將臺北地檢署3位檢察官宣告為「台獨頑固份子」，此種跨境鎮壓，該部有無因應之道等。
鄭銘謙部長及相關主管就監察委員所提詢問逐一回應，並就不足部分，允予會後再以書面資料補充說明。會後高涌誠召集人對法務部協助本院此次巡察表達感謝之意，本次座談在充分溝通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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